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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5-35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高河南省电力供应稳定性，助推公司装机结

构调整，实现转型发展目标，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豫能新能源”）拟共同出资 10 亿元设立豫能控股（濮阳）智慧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局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智慧能源”），

出资比例分别为 70%、30%，主要负责推进豫能台前 2×1000MW 煤电项目前期

工作和新能源资源开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拟定公司名称：豫能控股（濮阳）智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濮阳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出资人及出资方式：公司持股 70%，豫能新能源持股 30%；以自有资金分

期缴纳。 

经营范围：承担发电机组项目建设及建设后的发电生产经营；发电、售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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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力相关的节能、石膏、灰渣综合利用；热力生产和销售；原材料及燃料（危

险化学品除外）开发和贸易；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经营；新能源开发和经营；电力

设备安装、检修和试验；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租赁，工业废水、污水处理；新

能源汽车充电换电设施建设及运营；循环冷却水、除盐水的生产销售；工业盐销

售；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含垃圾）发电、水力发电及其他新能源项

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设备检修维护；电力销售；电力咨询服务；水资源开发

及节约利用；冷热电联合供应及服务；充电设施、换电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

租赁及服务；新能源信息智能化服务；储能、氢能、地热能、分布式能源、智能

微电网、能源工业互联网及综合能源管控平台的建设、开发和技术服务；新能源

产品设计；新能源项目管理咨询；互联网信息服务；数据处理与存储；新能源技

术的开发、咨询、推广与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上述各项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2.公司治理 

公司设董事会，共 5 人。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选举产生，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共 3 人，由公

司董事担任。 

公司不设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代行监事会职能。 

公司设总经理１名，经董事会聘任。 

公司设财务负责人 1 人，经董事会聘任。 

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3.经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等网站及其他途径查询，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豫能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智慧能源，主要负责推进豫能台前 2×

1000MW 煤电项目前期工作和新能源资源开发，是积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推动公司向一流综合能源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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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转型、保障河南省电力供应、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会议决议； 

3.智慧能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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